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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华为ICT大赛（深圳市实践赛网络

赛道）·深圳市第十五届职工技术创新

运动会暨2025年深圳技能大赛—网络

与信息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

实施方案

一、竞赛宗旨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，促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，为我市网络与通信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、高技能人才，促进我市网络与通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深圳市总工会

承办单位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

协办单位：深圳数智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司

指导单位：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

为加强本次大赛各项工作的日常组织、协调与管理，在深圳市第十五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2025年深圳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领导下，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成立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项目执委会（以下简称执委会），负责赛事组织协调、技术实施、后勤服务、健康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。执委会成员如下：

主    任：党张波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企业培训与认证部

全球院校业务总监

执行主任：晏嘉徽  深圳数智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司执行

董事、总经理
副 主 任：王  欣  深圳数智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夏志斌  深圳人才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
成    员：舒友彬、刘志忠、戴亚、王立娇、蒋佩瑶、王静、彭晶智、崔雨浓、傅丽芳、李铭乐

执委会下设综合部、赛务部、技术部、申诉受理部、后勤保障部。执委会办公室设在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安北路3059号全球数智人才发展创新基地2601室。联系方式：蒋老师，18255395118。
三、竞赛安排

（一）竞赛项目

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（华为ICT大赛深圳市实践赛网络赛道）。
（二）竞赛标准

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三级/高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依据，结合新时代行业企业发展情况，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工艺和新技能等方面的内容，由执委会组织专家制定，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。

（三）竞赛形式

本次竞赛为单人赛，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，初赛为理论知识竞赛，取初赛成绩排名前60名选手进入决赛，决赛为实际操作竞赛，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。

（四）参赛条件

本次竞赛面向全市组织开展，参赛的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年满16周岁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在本市工作、学习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遵守职业道德，遵守竞赛规则、流程。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等荣誉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赛，已获得“深圳市技术能手”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加相同赛项。本次竞赛为单人赛，同一单位报名人数不超过8人（在校生除外）。报名人数不少于60人，如出现报名人数不足，可延长报名时间或者取消竞赛（由执委会另行通知）。
（五）报名时间

即日起至2025年12月10日23:59。
（六）报名方式
参赛选手登录网上报名平台，选择职业技能竞赛→职业技能竞赛个人报名→在线申办，按系统及报名条件要求填写资料并上传报名材料。审核结果请登录平台→用户中心→我的事项中查看。审核通过后参赛证于竞赛报到时凭身份证领取。报名网址：https://hrsspub.sz.gov.cn/rcyth/website/#/login
（七）报名资料
竞赛报名申请表（报名平台填报下载打印，本人签字和单位盖章后上传）。

（八）咨询电话
崔老师，15266482795；彭老师，18823806910。

（九）竞赛时间、地点
1.初赛。2025年12月14日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（西丽湖园区）格物园B座3楼。

2.赛前培训。2025年12月20日14:30—16:30，在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3059号全球数智人才发展创新基地开展决赛赛前培训。主要组织参赛选手熟悉场地环境、设施设备；开展设备使用方法、安全知识、竞赛流程、技术文件规则、竞赛样题解读等培训。

3.决赛。2025年12月27日，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3059号全球数智人才发展创新基地。

以上竞赛时间、地点如有变动，以执委会通知为准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奖项

本次竞赛按1∶2∶3的比例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获一、二、三等奖人数为决赛实际参赛人数的30%，对未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但成绩排名在前50%的选手颁发优胜奖，当获奖人数计算结果出现小数时，按四舍五入法取整数计算获奖人数。

（二）认定“深圳市技术能手”

参赛选手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以下规定认定“深圳市技术能手”：决赛人数（指实际参赛人数，下同）在50人以上的，取前8名；决赛人数在40至49人之间的，取前4名；决赛人数在30至39人的，取前2名。已认定为“深圳市技术能手”的选手，不再重复认定。

（三）奖金

竞赛综合成绩排名前10名的选手由执委会颁发奖金，具体为：第1名，奖金5000元；第2名，奖金3000元；第3名，奖金2000元；第4至第8名，奖金各1000元；第9至第10名，奖金各800元，以上奖金均为税前金额。

五、成绩公示方法

初赛、决赛成绩公示期限为24小时。初赛成绩公示无异议后，公布入围决赛名单；决赛成绩公示无异议后，公布综合成绩及排名。成绩公示网站：http://www.szzx.org.cn/channels/126.html
六、申诉和仲裁

（一）申诉

参赛选手对竞赛成绩存在异议或发现违规行为，应在成绩公示期内向执委会出具署名的书面反映材料并举证，逾期或匿名异议不予受理。执委会将按照程序组织核查，并出具相应的处理意见。联系人：蒋佩瑶，18255395118。

（二）仲裁
对执委会处理结果有异议的，参赛选手可向监督指导单位出具署名的书面反映材料并举证。监督指导单位在执委会的协助下受理并开展调查。其中，经调查所反映情况属技术性问题的，仍交由执委会解决。属非技术性问题的，由我局会同监督指导单位和相关办赛单位裁决。监督指导单位联系人：杨俊伟，13068781868；刘嘉文，13266500266。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联系人：凌文浩，13928418387。

七、其他
（一）参赛选手不遵守竞赛规程，或经查实有冒名顶替、作弊、扰乱赛场秩序等情形的，终止比赛资格，取消比赛成绩。已经获得相关荣誉、称号或者物质奖励的，由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取消、追回。

（二）在职业技能竞赛中出现因管理不善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，或营私舞弊、成绩失实，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，对竞赛结果不予认定，并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。

（三）竞赛相关人员违反工作纪律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四）本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五）本实施方案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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